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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经中央军委批
准，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在全军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内容和根
本任务，贯彻学懂弄通做实要求，认真组织学
习教育、开展实践活动、加强检查督导等，切
实拎起教育的魂和纲，在高举思想旗帜、培育
时代新人上取得扎实成效。要突出学好习近
平强军思想，牢固确立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的指导地位，学习贯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意见》强调，要紧密结合新的形势任务
要求，抓住事关永葆我军性质宗旨本色、有效
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的根本性全局性问
题，抓住官兵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
焦备战打仗，设置专题加强针对性教育和思
想引导。

《意见》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
好党员干部特别是团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教
育，严格组织生活制度，从严查纠党员队伍中
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
问题，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彻
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构建积极健
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争做“四个合格”党
员的新风尚。坚持党建带团建，教育引导广大
团员青年放飞青春梦想、勇担强军重任。

《意见》要求，各级要切实把主题教育摆
在突出位置，加大领导和统筹力度，认真筹
划设计，加强具体指导，把严实要求贯穿教、
学、做各个环节，抓实思想调查，坚持领导带
头，改进创新教育形式方法，推动教育展现
新风新貌。严格检查督导，确保教育落到实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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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16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应到 190 人，出席 190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3 月 16 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办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信春鹰
说，根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
间，到 3 月 14 日 12 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325
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 322 件，有关监督方面的 1 件，有关

决定事项方面的 2 件。代表团提出的 12 件，代表联名提出的
313 件。

信春鹰说，今年代表提出的议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内容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为深化国家
机构改革提供法律支持。二是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完
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三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四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五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大
会秘书处对代表提出的议案逐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
要列入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提出的议
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
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大会秘书处向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深入研究代

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二是更好发挥代表在立法、监督等工作
中的作用；三是及时通报相关立法、监督工作进展。

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3 月 15 日，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人选名单
后，各代表团进行了酝酿协商。代表们认为人选的产生充分发扬
了民主，人选的素质条件和民意基础好，结构合理，一致表示拥
护和赞成。

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上述人选作为正式候选人，提
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
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人大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 16 日在北京闭幕。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强调，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面
临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
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和行动指南。本次常委会议学习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以会代训，为未来 5 年政协
工作打好了思想基础。我们一定要着
力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
努力转化为人民政协的工作思路和务
实举措，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汪洋强调，要坚持人民政协性质
定位，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
责，努力提高履职工作实效和水平。今
年要着重抓好重大协商议政活动、新
修订政协章程的学习宣传贯彻、政协
协商民主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实、委员
学习培训等工作，在提高提案、调研、
理论研究等工作质量上下功夫。

汪洋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选举出常务委员会，这是全体委员
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饱含着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提
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在加强
学习、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提质增
效，严守纪律、清正廉洁，团结民
主、合作共事上走在前面，带头提交
书面履职报告，完成好年度“委员作
业”，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努力
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
员会的决定，决定设置提案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
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
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
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个专门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和各专门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
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
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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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从 16 日开始，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开始酝酿协商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人
选。

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人选名单是由中共中央向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的。 15 日下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上，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陈希就中共中央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的
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人选名单作了说明。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选
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人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选，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
表团酝酿协商。

16 日下午，各代表团酝酿协商了上述人选。
根据法律规定，国务院总理人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提名，提请大会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
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人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提名，提请大会决定任命。

根据大会日程，17 日，各代表团将酝酿国务院总理人选，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人选；酝酿协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选。18 日，各
代表团酝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 17 日至 19 日，选举和决定
任命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

人大各代表团开始酝酿协商

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人选

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决策部署，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连日来，围绕监察法草案，全国人大代表认真审议，广大干
部群众热切关注。大家表示，要以制定监察法为契机，全面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继续在依法履职、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行
使职权和完善配套法规制度上下功夫，探索构建权威高效的体制
机制，保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反
腐败资源力量，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沙沨认为：
“制定监察法，最关键的是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和改革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根本政治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高新才说，通过立法
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固定下来，构建党统
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有利于完
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从而更好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新才说。

“监察法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陆俊华说，“通过
制定监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
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曹建民认为，监察法草案体现了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用国家法律
形式固定下来，为我们党长期执政、依法执政，永葆先进性和纯洁
性，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强法治保证。

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建立中国特色监

察体系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我国， 80% 的公务员和超过
95% 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这就决定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
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实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统一的
必然性。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
亮说，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让
监督向基层深化延伸，打通对公权力监督的“最后一公里”，让
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果。

“完善我国监督体系，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又要加强国家监
察。”作为一线纪检监察干部，浙江省三门县监察委主任王仲媚
认为，“成立监察委员会，并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
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惩
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监察道路。”

“制定监察法，进一步构筑完善的监察制度体系，是探索
中国特色监督制度的重大创新之举。”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王立山认为，监察法是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宝贵经验和社会集思广益的结晶。制定监察法，是规范和保
障权力有效运行，加强外部对监察机关执法活动监督的新探
索。

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院长袁中山说：“制定监察法，通过
立法方式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
一，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反腐败斗争向

纵深发展

人大代表和干部群众表示，要以这次制定监察法为契机，全面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巩固压倒性态势，
向夺取压倒性胜利迈进。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推动改革
向纵深发展的有力助推器。”连日来，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监
察委主任杨海英通过互联网认真学习监察法草案的内容。她认为：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心民
心所向。制定监察法，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确保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正在审议的监察法草案
和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充分体现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反腐
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

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潘珂骅说，监察法草案表决通
过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才真正进入深水区。如何依法依规行使职
权、实现人员力量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高度融合、将监察职能向
基层延伸、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有机对接等，都
需要不断深化探索实践。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认为，要以制定监察法
为契机，尽快建立健全相关实施细则，加强监察法与其他法律间、
监察委与其他国家机关间、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间的有效衔接，不
断提高惩治腐败的效率，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要扩大监察体制对社会的影响力。”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宁
河区委书记王洪海说，要进一步加大对监察法、监察改革、监察体
制的宣传，以监察队伍为先锋，在社会上营造一股新风，让公职人
员对公权力充满敬畏，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锻
造优良党风政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记者：姜潇、字强、孟含琪、梁建强、马剑、李鲲、王大千、王博、
甘泉、汪军、王靖、杨帆)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保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人大代表和干部群众热议监察法草案

 3 月 16 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工
作人员在认真工作。

当日，记者从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了解
到，这次大会期间共收到代
表议案 325 件。其中，代表团
提出的 12 件，代表联名提出
的 313 件。目前，共收到代表
建议 7100 多件。

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人大会议

收到议案

3 2 5 件

代表建议

7100 多件

好 声 音

“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
通起来，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
长高新才

“国家规定脱贫不脱政策，但我们不能只靠
政策兜底。”

———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
县擂鼓镇五星村村委会主任余绍容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如今有这么多好政
策，总有一款适合你。”

———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大庙镇
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

“对维护公序良俗、崇尚义德勤俭的要支持
鼓励，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
比的陋习要抵制。”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
两泉坡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树睦

“审计监督并不是为了揭短，更重要的是分
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跟踪整
改。”

———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审计厅厅长汪
中山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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